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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关耳

原告起诉说借了20万元，而被告却

说只拿到了10万元，双方在法庭上争了

半天。法官排查发现，原来是证人从中作

梗。日前，这个自作聪明的证人被法院处

罚了。

2018年 9月，宁海县法院受理了一

起民间借贷纠纷，原告李某起诉被告赵

某，要求其归还借款本金20万元。之后，

法院依法向赵某送达了应诉通知书、证据

副本、传票等诉讼材料，可到了开庭当天，

赵某却未到庭参加庭审。

庭审过程中，李某称，他所主张的20

万元借款中，10万元是通过银行转账给

赵某的，另外10万元是通过王某作为中

间人现金交付给赵某的，并当庭向法院申

请了王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

在第二次庭审中，法官发现，虽然原

告与证人对10万元现金借款这一事实

陈述一致，但两人在这笔款项交付地点

上的表述却完全不同。原告说，是在自

己的办公室交给证人的；而证人却说，原

告是在自家附近将现金交付给自己的。

恰恰就是这一细微不同，让法官提高了

警惕。但由于被告赵某两次开庭时均未

出庭应诉，法官无法就相关事实与被告

进行核实。

为查明案件真相，法官通过各种途

径，联系上了赵某并动员其出庭应诉。

2019年1月14日，该案开始了第三

次庭审，赵某也终于出现在了被告席上。

庭审中，赵某对原告的诉请提出了异议，

明确自己就借了 10万元，是原告转账

给他的。同时，赵某还向法官提供了相关

谈话录音。在证据前面，证人王某不得不

将事实说了出来。

原来，赵某曾向王某借款，但至今尚

未还清。当李某托其向赵某转交这10

万元时，便自作主张将这笔钱作为赵某

的“还款”截留下来。在李某将该案诉

至法院后，王某怕此事会威胁到自己的

利益，便将该情节对原告及法院做了

隐瞒。

最终，因在法庭上隐瞒案件重要事

实，作虚假陈述，妨害了正常的司法秩序，

宁海县法院对证人王某作出罚款5000元

的决定。

法官说法：
证人证言是法院认定案件事实、准确

适用法律、公正裁判的重要证据。但在审

判过程中，有部分证人由于法律意识淡

薄，对出庭作证的严肃性认识不够，在庭

审中出现反复、矛盾的内容，甚至作伪证、

假证，这些都不同程度影响了案件的公正

审理。根据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相关

规定，证人应据实陈述，不得作虚假证

言。若违反规定，法院可根据情节轻重予

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还要提醒各诉讼当事人，根据民事诉

讼法的规定，当事人经传票传唤，无正当

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

退庭的，视为其放弃答辩、举证、质证、辩

论等相关诉讼权利。在民事诉讼活动过

程中，被告作为一方当事人，应正确行使

自己的权利并履行自己的义务，在法院送

达诉讼材料时，应积极配合。对有争议的

案件，应及时向法院反映相关情况并提供

相应证据，按时到庭参加诉讼，切实维护

自己的诉讼权益。否则，依法应承担对其

不利的法律后果。

通讯员 包亦明

去年处罚过的摊位所售菜品，竟然再

次检出农药残留超标！近日，这名当事人

被行政拘留5日。据悉，这是温州市查处

的首例因贩卖药残农产品被行政拘留的

案件。

去年6月，温州鹿城区市场监管局机

动三大队执法人员对德政农贸市场周某

销售的韭菜进行抽检，检出含有氧乐果、

腐霉利成分，其中腐霉利超出限量值的

13倍，高毒农药氧乐果超出限量值的120

倍。根据这一情况，该局依法对周某作出

了行政处罚。

近日，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再次对

周某经营的韭菜进行抽检，竟又检出多

菌灵农药残留超出限量值的0.13倍。鉴

于周某经营的农产品再次被检出不合

格，是第二次实施相同性质的违法行为，

属于情节严重的行为。鹿城区市场监管

局将此案移送公安部门处理。鹿城区公

安分局治安一大队经过查证周某的犯罪

事实后，对周某处以行政拘留 5 日的

处罚。

民警解释说，食品安全法明确规定，

禁止生产经营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生物

毒素、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

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

量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

根据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公安部印发的

《关于加大食品药品安全执法力度严格落

实食品药品违法行为处罚到人的规定的

通知》，因违反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受到行

政处罚后1年内又实施同一性质的食品

安全违法行为，或者受到刑事处罚后又实

施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属于食品安全法

规定的“情节严重”，尚不构成犯罪的，公

安机关可以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5日以上15日以下

拘留。周某由于1年内2次实施了同一性

质的违法行为，因此被行政拘留5日。

年后回单位上班
遇车祸
是否构成工伤？

编辑同志：
我丈夫系安徽一家公司的员

工。春节假期过后，回江西老家跟

我和孩子、父母过节的老公，自行

驾车回安徽，打算第二天按照公司

的要求准时上班。岂料，途中他的

车子与一辆大货车相撞，我老公当

场死亡。经交警部门认定，大货车

司机负事故的全部责任。由于公司

没有为我丈夫办理工伤保险，我曾

要求公司承担工伤赔偿责任。可公

司认为我丈夫死亡发生在假期，事

故地点也不在上下班的合理路线

上，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上下班

途中”，因此不构成工伤。请问：公

司的说法对吗？

古女士

古女士：
公司的说法是错误的。

一方面，你丈夫的情形当属工

伤。《工伤保险条例》 第14条规定：

“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

为 工 伤 ： ……（六） 在 上 下 班 途

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

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

火车事故伤害的。”《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

题的规定》第6条指出：“对社会保

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情形为‘上下

班途中’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 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

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单位宿舍的

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二） 在合

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配偶、父

母、子女居住地的合理路线的上下

班途中；（三） 从事属于日常工作生

活所需要的活动，且在合理时间和

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四） 在合

理时间内其他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

中。”结合本案，你、你丈夫的父

母、你与丈夫生育的子女等近亲属

均在江西省内，其根据公司的要

求，在春节假期届满后返回公司上

班，这与规定的第 （二） 项符合，

途中发生非本人责任的交通事故致

其死亡，符合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情

形。此外，《工伤认定办法》第17条

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

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

该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用人单

位拒不举证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

可以根据受伤害职工提供的证据或

者调查取得的证据，依法作出工伤

认定决定。”即只要公司不能提供有

力证据，否定你丈夫属于前往上班

途中、否定交警部门的责任划分，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就应当认定你丈

夫构成工伤。

另一方面，公司必须承担赔偿

责任。《工伤保险条例》第62条第2

款规定：“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参加

工伤保险而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

单位职工发生工伤的，由该用人单

位按照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

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正因为公司

没有为你丈夫办理工伤保险，属于

违反自身强制性的法定义务，因此

其必须承担对应的责任。

颜梅生

法治漫画

“爱心”圈套

当手机上挂着“美女头像”的陌生账户来

加你微信，你会怎么做？在加上微信后，又给

你发来“自己”在边远地区“支教”或和孩子们

“做游戏”的照片，想要你转账帮助这些山区孩

子，你是否会选择相信？近日，不少地方的反

诈骗中心发布反诈骗预警，提醒广大群众警惕

“卖茶叶骗局”的升级版骗术——“支教骗局”。

新华社 商海春

以案说法
你问我答

引以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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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借了20万！被告：只收到10万！
原来问题出在证人身上
法官：作证不是儿戏，乱说话是要担责的

一年内两次检出韭菜药残超标
温州摊贩被行政拘留5日


